
   

資料文件  

立法會財經事務委員會  
加強監管香港長期業務保險公司資產的措施  

目的  

 本文件載述一系列為加強監管香港長期業務保險公司資產而實施

或在計劃中的措施。  

背景  

2 .  長久以來，在香港長期業務保險公司資產實施的監管制度下，委

任精算師擔當著「把關者」的角色，就每間保險公司的財務狀況進行

調查並提出意見。這制度多年來運作良好，但曾有人提出值得關注有

關資產的估值是否基於審慎及劃一的準則，以及是否需要因應不斷轉

變的市場情況而加強監察資產與負債的配對。  

改善措施  

3 .  為 了 加 強 現 有 監 管 架 構 以 及 回 應 上 述 關 注 事 項 ， 保 險 業 監 理 處

(「保監處」 )頒布了兩項指引，分別訂明保險公司董事局須承擔具體
責任，確保公司已制定獨立風險管理職能、有效內部監控、明文規定

的投資政策、資產估值／保障程序，及就有關資產管理、風險控制系

統和匯報架構作出規定。實施這些指引後，長期業務保險公司對於維

持良好有效運作的意識及內部能力都有所提高。  

4 .  另一方面，保監處亦已實施有關保險公司須分開匯報可歸屬本地

保單持有人的公司資產的新規定，並利用「動態償付能力測試」評估

不同經濟狀況所帶來的影響。這些措施有助準確識別及持續監察本地

保單持有人依法有權提出申索的資產，同時令財務壓力測試及敏感度

分析更趨精密。  

5 .  日後保監處會在進行定期實地視察時審查保險公司有否遵行各項

改善措施，保監處亦會與專業團體 (特別是香港精算學會 )聯繫，按需
要檢討現行的專業準則。至於非實地監察方面，長期業務保險公司須

遞交補充報表的做法已試行一段時間。這些報表的內容涵蓋資產／負

債估值、投資回報、估值所用利率、保證及選擇權儲備金、貨幣錯配

儲備金及風險評估模式。以上做法會持續執行，目的是建立有關的資

料庫，以便保監處進行有效的監察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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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瞻  

6 .  本文件所提及的多項改善措施，都與在二零零七年完成的香港長

期業務保險公司資產監管架構顧問研究 (「該研究」 )的結果一致。該
研究指出，雖然本地保單持有人難以完全不受在海外成立的長期業務

保險公司所面對的潛在困難影響，而在限制或釐定計入資產、內部管

理監控及財務壓力測試方面也沒有全球適用的模式，但按個別保險公

司所面對的獨特風險去釐定其償付能力要求的《風險為本資本》監管

制度，已日漸普及。國際上有關的討論亦聚焦在歐盟倡議的《償付能

力標準二》 ( S o l v e n c y  I I )。這標準與《資本協定二》 ( B a s e l  I I  A c c o r d )
相似，都以資本充足度、監督檢討及資料披露作為三大支柱。這模式

可能成為國際保險監督聯會
1 (「保監聯會」 )倡議在二零一二年全球

推行的償付能力通用標準的藍本。  

7 .  基 於 上 述 發 展 ， 保 監 處 已 密 切 留 意 保 監 聯 會 相 關 論 壇 的 討 論 進

展，並會仔細分析可能影響香港的建議改動。在此期間，保監處會探

討其他措施，以加強現行的監管架構。  

 

保險業監理處  
財經事務及庫務局  

 

二零零八年六月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1 保 監 聯 會 於 一 九 九 四 年 成 立 ， 旨 在 促 進 保 險 監 管 機 構 與 其 他 金 融 監 管 機 構 之
間 的 合 作 ， 以 達 致 改 善 保 險 業 的 監 管 ， 從 而 使 全 球 金 融 穩 定 。 該 會 二 零 零 六

至 零 七 年 度 年 報 顯 示 ， 其 會 員 來 自 一 百 九 十 多 個 地 區 (包 括 香 港 )的 保 險 監 管
機構。  
 


